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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与非正规: 就业模式对农民工工作贫困的影响
———来自八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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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2017 年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专题调查数据，对不同就业模式农民工的规模、工作贫困的风险、
致贫影响因素及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就业是农民工在大城市就业的主要模式，占比高达 81%，其中
非正规受雇就业占比 42%，自雇就业占比 39%，正规受雇就业占比则仅为 19%。在就业效果上，较之正规受雇农
民工，非正规受雇农民工的贫困发生比率高出 25. 6%，自雇就业农民工则无显著差异; 造成不同就业模式农民工工
作贫困风险差异的劳动力市场机制主要是较低的小时工资，但其他的致贫因素则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提出对农民
工工作贫困问题的治理需要分类施策，一方面，完善劳动力市场政策，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加强劳动法的执法力度;

另一方面，完善家庭儿童照料和养老保障相关政策，提高农民工家庭去家庭化和去商品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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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就业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贫困与不平等研

究的焦点。传统的反贫困策略往往聚焦于促进就
业，但对促进就业相关政策效果的研究表明，工作增

加本身并不一定减少贫困［1］，这启发人们要反思工

作与贫困之间关系的传统认识。
长期以来，我国国家层面的扶贫开发政策主要

针对农村贫困问题，对城市贫困问题重视不够。
2020 年农村人口全面脱贫后，亟需加强城市贫困问
题研究，推进建立城乡一体化贫困治理战略。我国
城市贫困群体主要包括“三无”人员和新贫困群体
( 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工) 。城市新贫困群体
不同于传统“三无”人员的主要特征为: 他们是具
备劳动能力的经济活动人口; 他们的贫困属于工

作性贫困。随着下岗失业人口通过再就业或者退
休等形式转型或消退，农民工成为城市新贫困群

体的主要来源［2］。因此，研究农民工的就业与贫
困之间的关系对构建城乡一体化贫困治理战略具

有重要意义。
这一研究必须放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变迁的大背

景下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成为劳动力资源配
置的主要手段，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趋势明显，就业模

式由正规向非正规转变［3-4］。基于全国普查数据的
估算表明，2005 年非正规就业已占中国城镇就业的
58. 85%［5］。非正规就业比例不断上升，既是我国经
济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也符合我国人口众多、农村
人口比例大、低技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的基本国
情，是解决失业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必由之
路［3］。非正规就业的优势在于方式灵活、吸纳能力
强、门槛低、更能满足城镇居民多方面的劳务需
求［6］，其不足是工资收入低、就业稳定性差、劳动条
件和劳动保护条件有时十分恶劣［7］。农民工主要
以非正规就业的方式在城镇实现就业［8］，但随着农

民工劳动供给结构和劳动力市场规制的变化，农民

工的就业模式出现了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分

流。二者的就业效果既有研究并无一致结论。例
如，从就业收入角度看，有的研究显示农民工非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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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效果好于正规就业［9］，有的研究结论则相

反［10］，还有的研究认为二者的分流并未对农民工就

业境况产生显著影响［11］。这一方面是对非正规就
业的界定不同而导致，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使

用的数据方法不同。以往关于不同就业模式就业
效果的研究多从劳资关系的视角进行，关注个体

工资收入的不平等，而较少从家庭层面来衡量个

人福利水平的高低，但家庭内部资源往往是共享

的。本文将从工作贫困的视角来比较分析农民工
不同就业模式的就业效果，在家庭、市场和政府三
者之间关系的平衡［12］架构下，比较不同就业模式

下农民工的工作贫困风险，评估不同就业模式的

总体就业效果，分析导致不同就业模式农民工工

作贫困风险差异的主要劳动力市场机制以及工作

贫困影响因素。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就业模式大致分为正规( standard ) 和非正规
( non-standard) 2 种。前者的特征是较高的工资水
平、优越的工作条件、稳定就业和完善的社会福利，
后者则往往工资水平低、工作条件恶劣、就业不稳
定、福利保障不完善［12-13］。国内外经验研究表明，
通常后者有更高的贫困风险［12，14-15］。
( 一) 关于非正规就业的定义及其社会经济后果

1. 非正规就业的定义与形式
非正规就业是相对于正规就业而言。正规就业

源于“福特主义的就业体系”，典型特点是长期性、
全日制、男性养家( male breadwinner，即男性的工作
收入可以支撑整个家庭) 。偏离这一标准模式的各
种工作往往被称为非正规就业，在相关研究中也被

名之为非典型就业、灵活就业或不稳定就业［12］。非
正规就业主要包括零时工( temporary employment) 、
非全日制工作( part-time employment) 和独立的自雇
劳动者( solo self-employment) 3 种形式［16］。
国内学者在界定非正规就业时，通常参照国

际劳动组织的分析框架，将劳动者所在单位类型

和个人就业身份结合起来。其外延既包括非正规
部门就业者，也包括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3］。
但具体的操作上不同学者各有其异。有学者根据
劳动合同期限的长短，将雇佣关系划分为终身雇

佣、长期雇佣、短期雇佣和无合同雇佣，前两者与
正规就业对应，后两者与非正规就业对应［13］，但这

些划分未把自雇就业考虑在内。有学者指出，不

仅要考虑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劳动合同的类

型，还要将是否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作为重要判断

标准［17］。据此，薛进军等［5］将中国非正规就业者
划分为家庭帮工、自营劳动者、非正规部门中的雇
主、从事非正规工作的雇员 4 类。张抗私等［18］将
非正规就业者区分为非正规受雇者和自我经营者

2 类。遵循国际劳工组织的分析框架并借鉴已有
研究，本研究将非正规就业划分为非正规受雇和

自雇就业 2 种类型。
2. 非正规就业的效果及其影响机制
西方发达国家对非正规就业的社会经济后果形

成了融合论( integration) 和区隔论( cleavage) 2 种理
论观点［19］。融合论认为，提升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和增加非正规就业可以实现劳资双赢，既能为雇主

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又可以增加低技能劳动者的就

业机会和晋升机会。区隔论认为，非正规就业降低
了雇员的谈判能力，导致尽管就业机会增加了，但是

岗位工资低、稳定性差，进而使整个社会的经济不平
等加剧。随着非正规就业日益盛行，越来越多的学
者强调非正规就业的区隔效应［20-21］，同时，推动工

作贫困问题被日益引起重视。中国学者早期倾向于
融合论，强调非正规就业的积极意义［3，8］。晚近以
来则更多强调区隔效应，主张将非正规就业正规

化［5，22］。国内外研究显示，非正规就业者比正规就
业者的工资收入水平低［5，18，20］。较低的就业收入当
然更有可能导致家庭陷入贫困。那么，是什么原因
导致非正规就业者往往处于低工资、就业不稳定的
劣势地位，进而面临更高的贫困风险呢?

首先，以劳动力市场分隔理论解释。该理论将
整个劳动力市场区分为主要和次要 2 个市场，前者
一般拥有较好的工作环境、较高的工资水平和较完
善的福利保障，后者一般工作环境较差、福利待遇和
薪资水平相对较低。前者常被称为正规部门，后者
常被称为非正规部门。通常的情况是，劳动者在主
要劳动力市场不能找到工作后，才进入次要劳动

力市场，不得不接受低工资、低福利［18，23］。同一部
门内也存在边缘劳动力和核心劳动力的区分，核

心劳动力享有更高收入和更好职业保障，边缘劳

动力主要从事可替代性强的岗位，而且工资低、保
障弱［1］。其次，以人力资本理论解释。该理论更
为具体地指出，非正规就业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

主要原因，是其不利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
非正规就业者通常不属于核心劳动力，他们与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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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谈判能力弱，进修培训机会少，易经历反复失

业，所以积累的人力资本少。这限制了他们寻找
更好工作和增加收入的机会［20］。综上，提出假设
1 : 与正规就业农民工相比较，非正规就业农民工
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更高。
如前所述，非正规就业又可分为非正规受雇和

自雇就业 2 种类型，二者的就业效果怎样呢? 国外
相关研究表明，与正规受雇者相比较，非正规受雇者

收入水平更低，贫困风险更高［12，14，20］。但关于自雇
就业者是否更容易陷入贫困，现有研究并无定

论［24］。国内有关研究发现，自雇经营者的收入水平
高于非正规受雇者，但却低于正规受雇者［18］。有研
究显示，与受雇农民工相比较，自雇农民工取得了更

高的工资收入，并具有较高的社会融入感［25-26］。还
有研究显示，农民工自雇就业的效果不仅好于非正

规受雇者，还好于正规受雇者［9］。基于上述文献，
提出假设 2: 不同类型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作贫
困风险存在显著差别。
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的就业效果差异研究，

目前主要集中在个体收入不平等方面，它与贫困关

系的研究尚不多见，国内现仅可见都阳等［27］对非正

规就业减贫效果的评估。个人的低工资或低收入只
是贫困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它与贫困是两个完全

不同的概念。首先，低工资的衡量单位是个体，而贫
困的衡量单位是家庭; 其次，贫困除了考虑就业性收

入外，还考虑其他收入来源; 再次，二者的规范性意

义不同，工作贫困意味着一种不被认可的状况，需要

进行干预，而低工资( 收入) 是一种事实状况，未必

是问题［28］。

① 往往以个人或家庭成员实际工作时间与应工作时间之比表示，取值为 0 ～ 1。

( 二) 工作贫困的定义及其影响因素

1. 关于工作贫困的定义与测量
工作贫困者是指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有工作的

个人，简言之即有工作的穷人。定义和测量工作贫
困需要回答 2 个基本问题，即“谁是工作者”和“什
么是贫困”［28-29］。
工作有动态和静态 2 种定义方式。前者将一段

时间内的就业时间作为是否工作的评判标准，例如，

欧盟采用过去 1 年里至少工作 6 个月以上作为标
准; 后者是指调查的某个时间点上是否在工作，如调

查前 1 周是否做过有收入的工作，国际劳动组织
( ILO) 采用此种定义。2 种方法各有优劣，但在数据

的可获得性和灵活应用方面，静态定义更具优

势［28-29］。贫困有多种定义和测量方法，从收入贫困
的角度看，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分。绝对贫困
标准是根据满足维持生存必不可少的基本需求来确

定。相对贫困标准则根据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
被主流社会所认可的基本需求来确定; 相对贫困标

准往往包含社会融合的内蕴，因为它是根据达到社

会普遍认可的生活标准所需的资源来确定的，而这

一生活标准是社会融合的前提条件。通常，在富裕
国家采用相对贫困概念，在落后国家采用绝对贫困

概念。在关于工作贫困的研究中，目前往往采用相
对贫困定义［28］。
本研究对“工作”采用静态定义，对“贫困”采用

相对贫困定义。一方面，按照国家相关部署，2020
年底，我国绝对贫困应基本消除，下一步将重点解决

相对贫困的问题; 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战略明确提

出农民工市民化，希望农民工能够融入城市，那么，

判断其是否贫困，应以城市居民的整体状况为参照

而采取相对的贫困标准。
2. 影响工作贫困的主要机制
克莱塔兹( Crettaz) ［24］总结了影响工作贫困的 3

个具体机制，并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 一是工资水平

低，通常用小时工资来测量; 二是就业不充分，包括

个人层面和家庭层面，通常用工作密度来测量① ; 三

是家庭需求高，通常用儿童抚养比来测量。相应地，
政策干预措施的着力点也不同: 针对工资水平低，提

高最低工资是干预重点; 针对就业不充分，促进就业

是干预重点; 如果是家庭需求高，完善家庭政策则是

干预重点。对农民工而言，工资收入低无疑是导致
贫困的重要原因［30-31］。前文也表明农民工就业模
式出现分流，不同就业模式下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存

在显著差异，所以，低工资可能是影响不同就业模式

农民工贫困风险差异的重要机制之一。就业是否不
充分的影响，需要分短期和长期来分析。短期来看，
比如，平均周工作小时，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工作强度

都超过法定工作时间。研究显示，我国处于社会转
型期，劳动超时现象普遍存在，农民工因其弱势地位

而劳动时间更长，平均周工作时间高达 55 小时［32］，
总体而言，农民工就业不充分的概率较低，不同就业

模式下的农民工不充分就业比例差异不明显。但从
长期看，比如，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农民工尤其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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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就业农民工，更容易反复经历就业—失业的周
期性贫困。本文主要考察短期限度内农民工就业是
否充分对不同就业模式农民工贫困风险差异的影

响。由此提出假设 3: 导致不同就业模式农民工贫
困风险差异的主要劳动力市场机制是低工资，而非

就业不充分。
解释工作贫困，还需要放在更大的框架下进行，

考虑更多的因素。罗曼( Lohmann) ［33］基于工作贫
困的国际比较研究需要，将影响工作贫困的因素分

为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因素( 社会福利制度和劳动力

市场制度) 和微观层面的个体家庭因素( 具体分为

需求性因素、资源性因素和限制性因素) 。卡兹米
普尔( Kazemipur) 等［34］提出了一个解释移民贫困的
分析框架，将影响移民的因素分为同化因素、人力资
本因素、结构性因素 3 类，分别对应同化理论、人力
资本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其不足是没有考

虑家庭因素影响; 阿尔瓦雷斯·米兰达( lvarez-Mi-
randa) ［35］在同一主题上强调了社会人口特征、家庭
特征、职业特征和移民身份特征 4 个因素，这很有可
资借鉴的价值。王美艳［36］在研究我国农民工的收
入贫困时，将解释变量分为人力资本、家庭成员就业
特征和家庭人口结构特征 3 类。因此，本研究将农
民工工作贫困的相关因素分为社会人口因素、人力
资本因素、同化因素、劳动力市场因素和家庭因素。
宏观制度层面因素没有被纳入本框架，因为以个人

为单位分析工作贫困影响因素时，很难纳入宏观因

素的考量［29］。
与此同时，不同就业模式下农民工致贫的影响

因素可能会存在差异。农民工群体本身分化较为严
重，存在较大的异质性; 在贫困的表现和致贫因素

上，不同属性的群体各有不同［37］。因此，可提出假
设 4: 不同就业模式下农民工的致贫因素，既有共性
也有差异性。
综上，可以确立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如图 1 所

示。该分析框架清晰表明了将要研究的问题与相
关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分析不
同就业模式下农民工的工作贫困风险是否有显著

差异，造成差异的主要劳动力市场机制是什么，以

及影响不同就业模式农民工工作贫困的因素有何

异同①。

① 就业模式本身属于广义的结构性因素，为突出本研究的重点，故将其单独列出。

社会人口特征包括性别和婚姻 2 个常用指标。

图 1 就业模式对农民工工作贫困的影响分析框架

人力资本因素包括年龄、教育和迁移距离。人
力资本理论主要依据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来对贫困

进行归因。卡兹米普尔( Kazemipur) 等［34］曾指出，
与移民的经济地位直接相关的人力资本因素包括教

育、年龄、工作经验、健康和迁移范围，其中年龄、教
育和迁移范围更具解释力。这对农民工贫困问题同
样适用［37-38］。
同化因素包括到达本地时间 1 个指标。同化理

论认为，新来者由于面临更多的不利因素，如语言障

碍、信息网络缺乏等而面临更高的贫困风险。相应
的逻辑推论是，随着在流入地时间的延长，上述问题

会逐步消除，社会经济状况随之得到改善。
结构因素包括职业地位和就业行业 2 个指标。

结构化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结构特性是导致贫困的

主要原因。一般来说，蓝领职业、低端服务业收入水
平低、职业声望低、工作不稳定、福利待遇不完备，陷
入贫困的风险更高［39］。
家庭因素，包括家庭人口数、12 岁及以下儿童

占比、65 岁及以上老人占比和外出务工人数占比。
贫困研究认为个人的福祉是通过家庭来衡量的。总
的来说，家庭规模越大，家庭的需求就越多，贫困的

风险会越大。家庭中被抚养人口占比越高，贫困风
险也越大。家庭中就业人口占比越高，贫困风险则
越低［33，36，40］。
此外，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不

同就业模式的规模和就业质量存在较大差异，可把

地区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二、数据、变量和方法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对 9 178 名年龄在 15 ～ 59 周岁、户籍为农
业且调查前 1 周有工作的农民工进行实证分析。数
据来自原国家卫生和计生委组织的 2017 年流动人
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中的流动人口健康重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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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专题调查数据库。该调查同时选取江苏省苏州
市、山东省青岛市、河南省郑州市、湖南省长沙市、
广东省广州市、重庆市九龙坡区、云南省西双版纳
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等 8 个地区，这
些地区主要代表了东、中、西部流动人口相对集中
的大城市。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 1 个月以
上、非本区( 县、市) 户口的 15 周岁及以上的流动
人口，包括流动人口就业、家庭成员及家庭收支等
重要信息。
( 二) 变量的设置

1. 被解释变量
关于工作贫困的界定。以 2017 年“‘五一’节

前 1 周是否做过 1 小时以上有收入的工作”，作为判
断是否工作的标准，选择“是”视为有工作。关于贫

困家庭的认定，采取相对贫困定义，以 2017 年各调
查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60%作为贫困
线( 见表 1) 。一方面，考虑农民工进城务工生活，其
参照群体已由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36］; 另一方

面，由于我国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所

以，设定相对贫困标准，需要结合各地区实际发展

状况［2］。关于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遵循国
际贫困研究常用的方法，使用过去一年家庭平均

月总收入除以家庭人口数的平方根计算而得。家
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贫困线者即为贫困家庭，

反之为非贫困家庭。由此，因变量操作化为二分
变量，有工作且所在家庭属于贫困家庭的农民工

记为“1”，有工作且所在家庭为非贫困家庭的农民
工记为“0”。

表 1 8 个城市城镇居民收入贫困线及最低小时工资标准

地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 元 /月) 收入贫困线 / ( 元 /月) 最低小时工资标准

苏州市 4 901 2 940 17

广州市 4 617 2 770 18. 3

青岛市 3 931 2 359 16

长沙市 3 912 2 347 15

郑州市 3 004 1 803 16

重庆九龙坡 3 028 1 817 15

乌鲁木齐市 3 086 1 851 16. 7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2 267 1 360 13

注: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于各市( 区) 2017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收入贫困线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 60% ; 最低小时工资标准来源于各地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通知公告

① 参照其他关于非正规就业的研究，本文没有将雇主身份农民工纳入分析。雇主身份农民工占就业农民工总数的 5. 12%，
他们的工作贫困率为 6%，占农民工工作贫困总数的比例为 2. 5%。

2. 主要解释变量
( 1) 关于非正规就业的分类与操作化。本文结

合就业单位和就业身份以及是否享受社会保险，将

农民工的就业模式划分为正规受雇、非正规受雇和
自雇就业 3 种类型。具体操作的步骤为: 首先，将经
济部门划分为正规部门( 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及国
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股份 /联营企业、私营企业、
港澳台独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 和
非正规部门( 个体工商户、社团 /民办组织、其他和
无单位) ; 其次，将农民工的就业身份划分为受雇者

( 包括有固定雇主和无固定雇主的劳动者) 和自营

劳动者① ; 再次，将是否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作为考察

受雇农民工是否正规就业的指标。由此，本研究中，
非正规受雇的农民工主要指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的雇

员，在正规部门工作但没有劳动合同的雇员，在正规

部门工作且有劳动合同却没有职工医疗保险的雇

员; 正规受雇就业农民工则指在正规部门就业、签订
了劳动合同且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雇员。
( 2) 关于低工资和低工时的操作化。国外往往

以小时工资中位数的 2 /3 作为低工资判断标准［1］，
国内有学者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55%作为
低工资判断标准［30］。本研究将各地公布的最低小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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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作为是否低工资的判断标准( 见表 1)。农民工小时
工资的计算采用上月的工资收入除以月工作小时数，

其中月工作小时数使用周工作时间乘以 4. 3 周获得。
农民工小时工资小于等于最低工资标准记为低工资

“1”，大于最低小时工资记为非低工资“0”①。

① 我国《最低工资规定》声明，我国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形式。月最低工资标准
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如果将月最低工资标准换算成小时工资，往
往月最低工资标准低于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鉴于我国月最低工资标准通常较低，本研究采用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低
工资的判定标准，这也符合国际惯例。

就业是否充分常用工作密度来衡量。在实际操
作中也可以用是否全职工作来大致测量。国际上通
常采用周工作 30 或 35 小时作为是否全职工作的分
界线［12］，国内中山大学组织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
查”采用 35 小时的标准。本研究也采用 35 小时作
为标准。问卷调查了“五一节前一周做过一小时以
上有收入”的工作者在那一周的工作时间，如果小
于等于 35 小时，为非全职工作，记为“1”，大于 35
小时，为全职工作，记为“0”。

3. 其他控制变量的设置
( 1) 人力资本因素。包括年龄、年龄平方 /10、

教育水平和流动范围。其中教育水平为分类变量，
小学及以下 = 1，初中 = 2，高中或中专 = 3，大专及以
上 = 4。流动范围也是类别变量，跨省流动 = 1，省内
跨市流动 = 2，市内跨县流动 = 3。
( 2) 同化因素。以流入本地的具体年份来衡

量，为连续变量。流入本地时间越早，代表同化时间
越长，同化水平越高。
( 3) 结构性因素。包括职业地位和从业行业 2

个分类变量。职业地位分为: 白领职业 = 1，包括机
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办事人
员; 蓝领职业 = 2，包括生产、运输、建筑、设备操作等
工人和农林牧渔生产人员; 新蓝领职业 = 3，包括商
业服务业人员、无固定职业及其他人员。行业类别
分为建筑、采掘、水电煤供应 = 1，制造业 = 2，低端服
务业 = 3( 包括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住宿
餐饮、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居民服务修理) ，高
端服务业 = 4 ( 包括信息传输和信息技术服务、金
融、房地产、租赁和商业服务、教科文卫、社会工作、
公共管理社会组织、国际组织) ，农林牧渔业 = 5。
( 4) 家庭因素。包括家庭人口规模、12 岁及以

下未成年子女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65 岁及以上老
年人占家庭人口的比例、外出务工就业人口占家庭

成员的比例，均为连续变量。
表 2 展示了按就业模式分各主要控制变量的分

布情况。
第一，从社会人口特征看。与正规受雇者相比，

非正规受雇者女性和未婚者比例较高。女性的比例
为 47. 3%，高于正规受雇者 3. 1 个百分点。未婚者
占比为 32. 85%，高于正规受雇者 6. 81 个百分点。
自雇经营者中女性占比为 42. 8%，低于正规受雇者
1. 4 个百分点; 已婚者比例为 91. 65%，高于正规受
雇者 17. 7 个百分点。
第二，从人力资本因素看。与正规受雇者相比，

非正规受雇者平均年龄略大，低学历者占比较高，长

距离迁移者占比较少。非正规受雇者平均年龄为
32. 87 岁，高于正规受雇者 0. 87 岁。非正规受雇者
小学及以下占比为 14. 5%，初中占比为 26. 3%，分
别比正规就业者高 10. 1 和 16. 3 个百分点; 高中或
中专占比为 26. 3%，大专及以上占比为 13. 7%，分
别比正规受雇者低 4. 6 和 21. 8 个百分点。非正规
受雇者跨省迁移的比例为 35. 9%，低于正规受雇者
9. 6 个百分点; 反之省内跨市流动为 58. 9%，高 9. 6
个百分点; 市内跨县流动则无显著差别。与正规受
雇者比较，自雇就业者平均年龄相对较大，低学历占

比较高，长距离迁移者占比较少。自雇就业者平均
年龄为 37. 53 岁，高于正规受雇者 5. 56 岁。自雇就
业者小学及以下占比为 16. 7%，初中占比为
52. 4%，分别比正规受雇者高 12. 3 和 23. 1 个百分
点; 高中或中专占比为 24. 7% ，大专及以上占比为
6. 2%，分别比正规受雇者低 6. 2 和 29. 3 个百分点。
跨省流动的比例为 37. 2%，比正规受雇者低 8. 3 个
百分点。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流动的比例分别为
55. 5%和 7. 35%，分别比正规受雇者高 6. 2 和 2. 1
个百分点。
第三，从同化因素看。非正规受雇者同化时间

晚于正规受雇者，自雇就业者同化时间则早于正规

受雇者。正规受雇者流入本地的年份均数是 2012
年，而非正规受雇和自雇经营者流入本地的年份均

数分别为 2013 年和 2011 年。
第四，从结构性因素看。就职业地位分布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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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农民工工作贫困影响因素分布情况

变量 类别 总体 正规受雇 非正规受雇 自雇就业

就业模式 /% 100 19. 0 41. 7 39. 3

核心解释变量 低工资 /% 56. 17 38. 35 61. 85 58. 72

非全职就业 /% 5. 09 2. 48 6. 50 4. 86

社会人口特征
女性 /% 44. 9 44. 2 47. 3 42. 8

已婚 /% 78. 1 73. 96 67. 15 91. 65

年龄 /岁 34. 53 31. 97 32. 87 37. 53

年龄平方 /10 /岁 127. 9 108. 0 117. 7 148. 5

学历水平 /%

小学及以下 13. 4 4. 4 14. 5 16. 7

初中 45. 1 29. 3 45. 6 52. 4

人力资本 高中或中专 26. 5 30. 9 26. 3 24. 7

大专及以上 14. 9 35. 5 13. 7 6. 2

流动范围 /%

跨省流动 38. 24 45. 5 35. 9 37. 2

省内跨市 55. 8 49. 3 58. 9 55. 5

市内跨县 6. 0 5. 2 5. 2 7. 3

同化因素 本次流动时间 /年 2012 2012 2013 2011

职业地位 /%

白领 9. 2 26. 3 9. 1 1. 1

蓝领 22. 7 38. 6 30. 4 6. 8

新蓝领 68. 1 35. 1 60. 5 92. 1

结构因素
就业行业 /%

建筑、采掘、水电煤供应 6. 1 4. 9 9. 6 3. 1

制造 27. 5 51. 9 29. 2 13. 7

低端服务 53. 6 23. 6 45. 7 76. 5

高端服务 10. 3 19. 0 13. 1 3. 1

农林牧渔 2. 5 0. 6 2. 4 3. 6

家庭成员数 3. 1 2. 87 2. 90 3. 41

家庭因素( 均值)
依赖儿童占比 0. 19 0. 19 0. 16 0. 22

65 岁及以上老人占比 0. 004 4 0. 004 5 0. 005 0 0. 003 8

外出务工人数占比 0. 62 0. 64 0. 65 0. 58

样本量 9 178 1 746 3 823 3 604

非正规受雇者白领职业和蓝领职业占比分别为

9. 1%和 30. 4%，比正规受雇者低 17. 2 和 8. 2 个百
分点; 新蓝领职业占比为 60. 5%，显著高于正规受
雇者 25. 4 个百分点。自雇就业者更是在服务及其

他职业中占比达 92. 1%，比正规受雇者高 57 个百
分点; 自雇就业者属于白领的仅占 1. 1%，蓝领的占
6. 8%，分别比正规受雇者低 25. 2 和 31. 8 个百分
点。就行业分布而言，非正规受雇者占比最多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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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低端服务业 45. 7%和制造业 29. 2%。自雇就
业者更是集中在低端服务业( 76. 5% ) ，其次是制造
业占 13. 7%。正规受雇者则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 51. 9% ) 和低端服务业( 23. 6) 。
第五，从家庭特征看。非正规就业者平均家

庭规模大于正规就业者，非正规受雇者和自雇经

营者分别比正规受雇者家庭多 0. 03 人和 0. 54
人。与正规受雇者相比较，依赖儿童占家庭成员
的比例上，非正规受雇者低 0. 03，自雇经营者高
0. 03 ;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上，非正规受雇者高
0. 000 5，自雇经营者低 0. 000 7 ; 外出务工人员占
家庭成员比例上，非正规受雇者高 0. 01，自雇经营
者低 0. 06。
( 三) 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 logistic 回归方程分析。为了考察不
同就业模式农民工贫困风险的差异以及辨别导致差

异的主要劳动力市场机制，具体分析策略采用了逐

步回归的方法，以考察主要解释变量是否具有独立

影响。同时，本文的每个回归模型都将控制流入城
市，以控制宏观地区因素对自变量的影响。

三、结果与解释

( 一) 描述性分析

1. 8 个城市的农民工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分
布情况

超八成的农民工以非正规就业方式实现城市

就业。从表 3 可以看出，2017 年 8 个城市的农民
工非正规就业的比例为 80. 92%，其中非正规受雇
占比 41. 65%，自雇经营占比 39. 27%。较此前薛
进军等［5］利用全国普查数据估计的 2005 年迁移
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比例 70. 9%进一步抬升。还
可以看出，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城市，农民工非正规

就业的比例要比中西部地区比例低，正规就业的

比例要比中西部高。这表明经济越发达，劳动力
市场越健全，农民工越有可能以正规的模式实现

就业。

表 3 8 个城市农民工就业模式分布情况

地区
正规受雇 非正规受雇 自雇经营

频次 占比 /% 频次 占比 /% 频次 占比 /%

苏州 587 43． 64 481 35． 76 277 20． 59

广州 394 29． 25 481 35． 71 472 35． 04

青岛 314 25． 47 416 33． 74 503 40． 79

长沙 140 8． 92 541 34． 46 889 56． 62

郑州 70 4． 47 878 56． 1 617 39． 42

重庆九龙坡 121 23． 54 233 45． 33 160 31． 13

乌鲁木齐 120 12． 53 476 49． 69 362 37． 79

西双版纳 5 0． 77 317 49． 07 324 50． 15

合计 1 751 19． 08 3 823 41． 65 3 604 39． 27

2. 不同就业模式下农民工的工作贫困发生率
由表 4可以看到，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作贫困

发生率高于正规就业农民工。非正规受雇农民工和
自雇就业农民工的贫困发生率分别为 15. 15%和
12. 32%，较之正规受雇农民工分别高出 5. 16 和 2. 33
个百分点。从分地区看，除乌鲁木齐外，其他城市非
正规就业者工作贫困的风险都高于正规就业者。
从非正规就业的 2 种不同类型看，非正规受雇

农民工的贫困发生率总体上高出自雇就业农民工

2. 83 个百分点。但也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例如，
在经济发达的苏州和广州，自雇经营者的贫困发生

率要高于非正规受雇者，在西部的重庆九龙坡区也

是如此。表明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工自雇就业层次和
质量相对较低。
处于工作贫困状态的农民工主要来自非正规就

业农民工。在农民工工作贫困总人数中，非正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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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者占 48. 33%，自雇就业者占 37. 06%，二者合计
占 85. 39%，而正规受雇者仅占贫 困 总 数 的
14. 61% ①。

3. 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相对高贫困风险的机制
分析

前面论述表明，影响工作贫困最直接的 2 个劳
动力市场机制是工作水平低和就业不充分。那么，
不同就业模式农民工的收入和工作时间是否存在差

别? 以及有怎样的差别? 详见表 5。

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作收入水平低于正规就

业农民工。从月收入来看，从高到低分别是正规受
雇就业农民工的 4 486 元 /月、自雇经营农民工的
4 440元 /月和非正规受雇就业农民工的 3 521 元 /月。
小时工资也呈现同样的规律，分别是正规受雇就业农

民工 22. 32元 /小时、自雇经营农民工 18. 16元 /小时和
非正规受雇农民工 17. 22 元 /小时。这与张抗私等［18］

关于不同就业模式城镇劳动力工资差异的研究发现

相一致。

① 篇幅所限，有关数据表格未列出，可根据表 3 和表 4 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表 4 8 个城市按就业模式分农民工工作贫困发生率 %

地区 正规受雇 非正规受雇 自雇 合计

苏州 12. 95 16. 22 23. 10 16. 21

广州 11. 17 24. 95 26. 48 21. 46

青岛 6. 05 9. 62 8. 15 8. 11

长沙 8. 57 20. 52 9. 00 12. 93

郑州 4. 29 9. 11 5. 83 7. 60

重庆 5. 79 7. 73 9. 38 7. 78

乌鲁木齐 11. 67 13. 03 10. 22 11. 80

西双版纳 0. 00 22. 08 14. 20 17. 96

合计 9. 99 15. 15 12. 32 13. 05

表 5 8 个城市不同就业模式农民工月收入、小时工资收入和周工作时间情况

地区
月工资 /元 小时工资 /元 周工作时间 /小时

正规受雇 非正规受雇 自雇 正规受雇 非正规受雇 自雇 正规受雇 非正规受雇 自雇

苏州 4 754 4 302 4 714 23. 50 18. 28 19. 19 50. 48 59. 42 65. 04

广州 4 661 3 710 4 423 24. 42 18. 62 18. 20 46. 15 51. 56 68. 22

青岛 4 289 3 918 4 789 20. 26 17. 86 18. 08 51. 16 54. 21 67. 23

长沙 4 362 3 343 4 105 22. 87 16. 50 15. 38 45. 77 51. 87 67. 60

郑州 4 420 3 283 4 743 22. 56 15. 38 18. 50 47. 39 52. 75 69. 15

重庆 4 059 3 475 4 203 19. 60 16. 97 21. 02 51. 52 52. 47 66. 56

乌鲁木齐 3 769 3 370 4 839 17. 28 15. 99 22. 21 53. 33 56. 13 58. 94

西双版纳 3 580 2 755 3 700 14. 55 20. 95 18. 39 56. 20 47. 91 58. 43

合计 4 486 3 521 4 440 22. 32 17. 22 18. 16 49. 41 53. 47 65. 96

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作强度高于正规就业农

民工。自雇经营就业者、非正规受雇就业者和正规
受雇就业者的周工作时间分别为 65. 96 小时、53. 47

小时和 49. 41 小时，都超过了周最高工作 44 小时的
法定上限，其中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程度更甚。
据以上分析，工作收入水平低而非就业不充分

73



2020 年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 社会科学版)

( 工作时间不足) 可能是导致不同就业模式下农民

工贫困风险差异的主要因素。尤其是非正规受雇农
民工，他们的小时工资水平基本在法定最低小时工

资附近徘徊。这还只是在静态时点上的观察，没有
考虑较长时间( 比如 1 年内) 内非正规就业农民工
的摩擦性、周期性失业问题。
已有研究表明，个人工资收入水平低，并不一定

陷入贫困，还取决于个人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

源还是次要来源。如果是前者，则陷入贫困的风险
就高; 如果是后者则低。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回归模
型，考察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情况下，不同就业模式

之间贫困风险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同时，进一步考
察低工资和非全职就业哪个因素对不同就业模式间

贫困风险差异的影响更大。
( 二) 回归结果与解释

表 6 展示了关于农民工工作贫困影响因素的
logistic回归结果。

1. 非正规就业农民工是否更容易陷入贫困
以模型( 1 ) 作为基准模型。从中可以看出，在

控制地区变量的情况下，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贫

困发生比率显著高于正规就业农民工。其中非正
规受雇者的贫困发生比率要高出 1 倍，自雇就业
者的贫困发生比率高出 54%。假设 1 得到一定
的证实。但是，这种差异是由于不同就业模式本
身造成的，还是由于其他相关因素造成的，并不

明确。

表 6 农民工工作贫困影响因素的 logistic回归结果

变量

全体农民工 正规受雇 非正规受雇 自雇就业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比率比 比率比 比率比 比率比 比率比 比率比 比率比 比率比

就业模式( 以正规受雇为参照)

非正规受雇 1. 997＊＊＊ 1. 520＊＊＊ 1. 519＊＊＊ 1. 294＊＊ 1. 256＊＊

( 0. 193) ( 0. 161) ( 0. 161) ( 0. 140) ( 0. 136)

自雇就业 1. 540＊＊＊ 1. 026 1. 025 0. 902 0. 886

( 0. 155) ( 0. 123) ( 0. 123) ( 0. 111) ( 0. 109)

非全职就业 1. 041 2. 142＊＊＊ 3. 355＊＊＊ 1. 861＊＊＊ 2. 232＊＊＊

( 0. 149) ( 0. 327) ( 1. 479) ( 0. 401) ( 0. 598)

低小时工资 3. 742＊＊＊ 4. 191＊＊＊ 3. 279＊＊＊ 4. 044＊＊＊ 4. 953＊＊＊

( 0. 320) ( 0. 377) ( 0. 657) ( 0. 574) ( 0. 790)

女性 1. 149＊＊ 1. 148＊＊ 0. 941 0. 921 0. 738 0. 971 0. 930

( 0. 078 7) ( 0. 078 7) ( 0. 066 4) ( 0. 065 2) ( 0. 140) ( 0. 104) ( 0. 107)

已婚 0. 715＊＊＊ 0. 716＊＊＊ 0. 752＊＊ 0. 766＊＊ 0. 569 0. 706* 1. 109

( 0. 092 6) ( 0. 092 8) ( 0. 101) ( 0. 103) ( 0. 196) ( 0. 131) ( 0. 334)

年龄 0. 839＊＊＊ 0. 839＊＊＊ 0. 863＊＊＊ 0. 865＊＊＊ 0. 767＊＊＊ 0. 840＊＊＊ 1. 002

( 0. 025 4) ( 0. 025 4) ( 0. 026 8) ( 0. 026 9) ( 0. 070 1) ( 0. 036 1) ( 0. 060 4)

年龄平方 /10 1. 027＊＊＊ 1. 027＊＊＊ 1. 023＊＊＊ 1. 023＊＊＊ 1. 041＊＊＊ 1. 026＊＊＊ 1. 005

( 0. 004 11) ( 0. 004 11) ( 0. 004 20) ( 0. 004 21) ( 0. 013 0) ( 0. 005 96) ( 0. 007 65)

教育水平( 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

初中 0. 572＊＊＊ 0. 572＊＊＊ 0. 623＊＊＊ 0. 630＊＊＊ 0. 579 0. 626＊＊＊ 0. 647＊＊＊

( 0. 053 5) ( 0. 053 5) ( 0. 059 3) ( 0. 060 1) ( 0. 212) ( 0. 089 9) ( 0. 091 4)

高中或中专 0. 390＊＊＊ 0. 390＊＊＊ 0. 470＊＊＊ 0. 475＊＊＊ 0. 432＊＊ 0. 424＊＊＊ 0. 512＊＊＊

( 0. 045 4) ( 0. 045 5) ( 0. 056 0) ( 0. 056 6) ( 0. 169) ( 0. 077 3) ( 0. 095 8)

大专及以上 0. 260＊＊＊ 0. 260＊＊＊ 0. 379＊＊＊ 0. 385＊＊＊ 0. 326＊＊＊ 0. 340＊＊＊ 0. 490＊＊

( 0. 041 8) ( 0. 041 8) ( 0. 062 0) ( 0. 063 1) ( 0. 140) ( 0. 082 3) ( 0.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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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变量

全体农民工 正规受雇 非正规受雇 自雇就业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比率比 比率比 比率比 比率比 比率比 比率比 比率比 比率比

迁移范围( 以跨省迁移为参照)

省内跨市 1. 232＊＊＊ 1. 232＊＊＊ 1. 238＊＊＊ 1. 226＊＊ 1. 167 1. 432＊＊＊ 1. 132

( 0. 099 4) ( 0. 099 4) ( 0. 103) ( 0. 102) ( 0. 236) ( 0. 190) ( 0. 150)

市内跨县 1. 361* 1. 359* 1. 380* 1. 360* 0. 494 1. 967＊＊＊ 1. 381

( 0. 226) ( 0. 226) ( 0. 235) ( 0. 232) ( 0. 308) ( 0. 508) ( 0. 357)

流入本地时间 1. 035＊＊＊ 1. 035＊＊＊ 1. 036＊＊＊ 1. 037＊＊＊ 1. 074＊＊＊ 1. 046＊＊＊ 1. 017*

( 0. 006 89) ( 0. 006 89) ( 0. 007 03) ( 0. 007 06) ( 0. 021 2) ( 0. 011 8) ( 0. 010 1)

职业地位( 白领职业为参照)

蓝领职业 1. 087 1. 087 0. 900 0. 885 0. 974 0. 923 1. 771

( 0. 166) ( 0. 166) ( 0. 142) ( 0. 140) ( 0. 281) ( 0. 195) ( 1. 426)

服务及其他 0. 945 0. 946 0. 803 0. 796 0. 841 0. 714* 2. 465

( 0. 137) ( 0. 137) ( 0. 119) ( 0. 119) ( 0. 240) ( 0. 140) ( 1. 898)

就业行业( 以建筑采掘水电煤生产业为参照)

制造业 1. 817＊＊＊ 1. 821＊＊＊ 1. 483＊＊ 1. 517＊＊ 0. 890 2. 003＊＊＊ 1. 147

( 0. 299) ( 0. 301) ( 0. 250) ( 0. 257) ( 0. 375) ( 0. 437) ( 0. 473)

低端服务业 1. 832＊＊＊ 1. 836＊＊＊ 1. 434＊＊ 1. 453＊＊ 1. 215 1. 697＊＊ 1. 068

( 0. 307) ( 0. 308) ( 0. 247) ( 0. 251) ( 0. 558) ( 0. 385) ( 0. 425)

高端服务 2. 046＊＊＊ 2. 048＊＊＊ 1. 659＊＊ 1. 664＊＊ 0. 913 2. 591＊＊＊ 0. 925

( 0. 396) ( 0. 396) ( 0. 330) ( 0. 332) ( 0. 445) ( 0. 659) ( 0. 481)

农林牧渔业 6. 693＊＊＊ 6. 702＊＊＊ 4. 723＊＊＊ 4. 682＊＊＊ 1. 547 5. 289＊＊＊ 4. 661＊＊＊

( 1. 548) ( 1. 551) ( 1. 125) ( 1. 113) ( 1. 694) ( 1. 798) ( 2. 188)

家庭人口规模 1. 173＊＊＊ 1. 173＊＊＊ 1. 132＊＊＊ 1. 126＊＊＊ 0. 989 1. 083 1. 278＊＊＊

( 0. 045 1) ( 0. 045 1) ( 0. 044 7) ( 0. 044 6) ( 0. 112) ( 0. 058 9) ( 0. 093 2)

12 岁及以下儿童占比 0. 990 0. 989 1. 197 1. 190 5. 707＊＊＊ 1. 528 0. 758

( 0. 230) ( 0. 230) ( 0. 286) ( 0. 285) ( 3. 842) ( 0. 559) ( 0. 291)

65 岁及以上老人占比 5. 613＊＊ 5. 605＊＊ 6. 229＊＊ 6. 268＊＊ 75. 88＊＊ 8. 141＊＊ 1. 494

( 3. 909) ( 3. 904) ( 4. 439) ( 4. 473) ( 139. 3) ( 7. 865) ( 2. 190)

外出务工人员占比 0. 129＊＊＊ 0. 129＊＊＊ 0. 111＊＊＊ 0. 111＊＊＊ 0. 055 3＊＊＊ 0. 079 9＊＊＊ 0. 288＊＊＊

( 0. 021 7) ( 0. 021 7) ( 0. 019 1) ( 0. 019 1) ( 0. 024 2) ( 0. 019 8) ( 0. 091 7)

地区因素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截距 0. 135＊＊＊ 0＊＊＊ 0＊＊＊ 0＊＊＊ 0＊＊＊ 0＊＊＊ 0＊＊＊ 0*

( 0. 013 0) ( 0) ( 0) ( 0) ( 0) ( 0) ( 0) ( 0)

对数似然值 －3 424. 750 8 －3 111. 151 7 －3 111. 113 －2 973. 506 1 －2 962. 081 1 －468. 161 87 －1 319. 612 8 －1 107. 836

样本数 9 151 9 151 9 151 9 151 9 151 1 729 3 817 3 600

注:＊＊＊p ＜ 0. 01，＊＊p ＜ 0. 05，* p ＜ 0. 1，“yes”表示已控制

模型( 2) 中加入了社会人口特征、人力资本、同
化因素、结构性因素和家庭因素等控制变量，可以看
出非正规受雇者与正规受雇者的贫困发生比率仍存

在显著差异。与模型( 1 ) 比，其贫困发生比率下降
了 23. 8%，但仍比正规受雇者高 52%。与此同时，
自雇就业的影响不再显著。说明自雇就业与正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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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就业之间贫困风险的差别主要是由人力资本等其

他因素造成，而非就业模式本身。这也一定程度上
表明自雇就业的就业效果并不比正规受雇差，而非

正规受雇的就业效果要比正规就业差。这与以往的
研究结果相印证［25，41］。在此，假设 2 得到证实，非
正规受雇和自雇就业之间的贫困风险有显著差异，

前者高于后者。
2. 低工资与就业不充分哪种机制更为关键
模型( 2) 已经表明，在控制了相关影响因素的

基础上，非正规受雇者与正规受雇者的贫困发生比

率仍存在显著差异; 前文描述性分析也显示，二者在

工资收入和工作时间上也存在显著差别。那么，低
工资和就业不充分究竟哪个机制是造成二者差异的

更为关键的因素?

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是否非全职
就业变量。可以看到非全职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与模型( 2) 比，不同就业模式下农民工贫困发生比
率几乎未变。可见，就业不充分对不同就业模式农
民工贫困风险差异的影响并不突出。模型( 4 ) 在模
型( 2) 的基础上加入低工资变量，该变量的影响显
著。低工资者的贫困发生比率较非低工资者高
2. 74 倍。与模型( 2 ) 比，在控制了工资水平的情况
下，模型( 4 ) 中非正规受雇者的贫困发生比率降低
了 14. 8%，说明低工资确实对非正规受雇者和正规
受雇者之间贫困风险差异有重要影响，也表明低工

资在就业模式与贫困风险关系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

作用。通过模型( 3) 和模型( 4) 的比较，可以验证假
设 3，即不同就业模式间贫困风险的差别主要因工
资水平低而非就业不充分造成。

3. 哪些特征的农民工更容易陷入工作贫困
模型( 5 ) 将影响工作贫困的所有因素纳入模

型，进一步考察除了上述 3 个主要解释变量外还有
哪些因素对农民工贫困有显著影响。在此全模型
中，非正规受雇者比正规受雇者的贫困发生比率高

25. 6%，自雇就业者则无显著差别。低工资的作用
更加凸显，低工资者较非低工资者陷入贫困发生比

率高出 3. 19 倍。同时，非全职就业的影响也变得显
著，在控制了是否低工资变量的条件下，非全职就业

的贫困发生比率较全职者高出 1. 14 倍。需要注意
的是，尽管非全职就业对工作贫困有显著影响，但是

当非全职就业占总体比例很低时，它对不同就业模

式下农民工工作贫困风险差异的作用就很小。其他
方面因素的影响如下。

第一，社会人口因素方面，性别的影响不显著，

婚姻的影响显著。已婚者比未婚者陷入工作贫困发
生比率低。
第二，人力资本有显著影响。年龄的影响显著，

一次项为正，二次项为负，表明工作贫困的发生比率

随着年龄的增加先降低然后再增加，验证了人力资

本理论中关于工作经验的作用为“倒 U型”的假说。
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贫困发生比率相应下降，这

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与跨省迁移相比较，省内
跨市迁移者贫困发生比率高 22. 6%，而市内跨县迁
移者的贫困发生比率高 36%。
第三，同化因素也有显著影响。到达本地时间

越晚，贫困发生比率越高，在本地居住时间越长，贫

困发生比率越低。
第四，结构性因素影响不突出。职业地位并无

显著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民工内部并未产

生明显的职业极化现象。就业的行业部门有显著影
响。与建筑采掘水煤电生产等艰苦行业比较，在制
造业就业的贫困发生比率要高 51. 7%，低端服务业
要高 45. 7%，高端服务业要高 66. 4%，农林牧渔等
低生产效率行业的贫困发生比率更是高出 3. 68 倍。
这主要是由于艰苦行业多数年轻农民工不愿意进

入，在供需关系的作用下，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相对

较高。
第五，家庭因素对工作贫困有显著影响。随着

家庭人口增加，陷入工作贫困的发生比率增加。65
岁以上老年人占比高，会大大增加农民工陷入贫困

的发生比率。12 岁以下依赖儿童占比也会增加贫
困的风险，但并不显著。家庭中外出打工人数占比
越高，贫困发生比率越低。
以上是从总体上分析了社会人口特征、人力资

本、同化因素、结构性因素、家庭因素对农民工工作
贫困风险的影响。但这些因素可能对不同就业模式
农民工贫困的影响存在差异，分析这种差异对农民

工工作贫困的精细化治理有重要意义。
4. 相同就业模式谁更容易陷入贫困
模型( 6) ( 7) ( 8) 分别对正规受雇、非正规受雇

和自雇就业 3 种不同就业模式农民工陷入工作贫困
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
第一，低工资和非全职就业的影响方面。低小

时工资对 3 类就业模式农民工的贫困发生比率均有
显著影响。低工资正规就业农民工、非正规受雇农
民工和自雇农民工比，相应的非低工资群体的贫困

04



李振刚，等: 正规与非正规: 就业模式对农民工工作贫困的影响 第 6 期

发生比率分别高出 2. 28 倍、3. 04 倍和 3. 95 倍; 是
否全职就业也有显著影响，3 个群体中，非全职就业
者较之全职就业者贫困发生比率分别高出 2. 36 倍、
0. 86 倍和 1. 23 倍。也可以看出，低小时工资的机
制在非正规就业农民工身上体现更加突出，这也表

明工资收入差距在非正规就业群体内部更突出。非
全职就业对正规就业农民工贫困发生比率影响更

大。这是由于正规就业的非全职工作者工作可能相
对稳定，但是工资水平可能比较低。
第二，社会人口特征的影响。性别无显著影响。

婚姻对非正规受雇农民工有显著影响，对其他两类

就业模式农民工贫困发生比率无显著影响。已婚非
正规受雇农民工的贫困发生比率比未婚的低

29. 4%，可能的原因是已婚者为了家庭的生计而更
加努力工作的缘故。
第三，人力资本因素影响。年龄对正规受雇就

业和非正规受雇就业均有显著影响，且影响方向一

致，均随着年龄上升贫困发生比率降低，到达一定年

龄后贫困发生比率又增加。表明受雇就业( 包括正
规与非正规) 更容易受年龄增大体力下降、技能陈
旧落后等相关人力资本贬值的影响。年龄对自雇就
业者影响则不显著。学历水平对不同就业模式农民
工的贫困发生比率均有显著影响。以小学学历为参
照: 正规受雇农民工初中学历无显著差异，但高中或

中专学历贫困发生比率要低 56. 8%，大专及以上的
低 67. 4% ; 非正规受雇者初中学历、高中或中专学
历、大专及以上的则分别低 37. 4%、47. 6%、66% ;
自雇就业者的相应数据则是低 35. 3%、48. 8% 和
51%。迁移距离对正规受雇和自雇就业的影响不显
著，但对非正规受雇的影响显著。非正规受雇者中，
省内跨市流动的贫困发生比率较之跨省流动者要高

43. 2%，市内跨县流动的更是高 96. 7%。
第四，同化因素的影响。流入本地时间对 3 类

就业模式均有正向影响，即流入本地的时间越晚，同

化程度越低，贫困发生比率越大。
第五，就业结构相关因素影响。职业地位仅对

非正规受雇农民工有显著影响，且新蓝领工作比白

领工作陷入工作贫困发生比率低，蓝领则与白领无

显著差异，这与预期的恰恰相反。可能的原因是非
正规受雇的新蓝领工作苦、脏、累、险，较少人愿意承
担，因而工资水平反而较高。就业行业对正规受雇
农民工陷入贫困无显著影响，对非正规受雇有显著

影响，对自雇就业农民工有微弱影响。正规受雇农

民工的行业收入差距并不显著。对非正规受雇农民
工来说，与建筑采掘等行业相比，贫困发生比率由大

到小的分别是农林牧渔业、高端服务业、制造业、低
端服务业。自雇就业农民工只有从事农林牧渔业与
参照组有显著差异，其他则无显著差异。
第六，家庭相关因素对不同就业模式农民工贫

困发生比率有显著差异。家庭规模因素仅对自雇就
业有显著影响，随着家庭人口增多，贫困发生比率也

在上升。12 岁以下儿童占比对正规受雇农民工贫
困发生比率有显著影响，而对其他两类非正规就业

农民工无显著影响。65 岁以上老人占比对正规受
雇和非正规受雇者有显著影响，而对自雇就业影响

不显著。可以看出，依赖人口的占比对正规受雇者
的贫困发生比率影响尤为显著，其次是非正规受雇

者，对自雇经营者的影响则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
自雇就业时间相对自主，更有助于工作和家庭的平

衡。外出务工人员占家庭成员比例对所有就业模式
的农民工贫困发生比率都有显著影响。外出务工人
员占比越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家庭的工作密度越

高，则家庭贫困发生比率越低。
综上所述，假设 4 得到了验证。不同就业模式

下农民工的致贫因素，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是农民工在大城市就

业的主要模式和途径，其中非正规受雇就业占比达

42%，自雇就业占比为 39%。仅有 19%的农民工以
正规就业的方式实现在城市就业。
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贫困发生率比正规就业农

民工贫困发生率高。正规受雇就业农民工贫困发生
率为 9. 99%。非正规受雇农民工则为 15. 15%，高
出 5. 16 个百分点; 自雇经营农民工为 12. 32%，高
出 2. 33 个百分点。在控制影响贫困的其他相关因
素后，与正规受雇农民工相比，非正规受雇农民工贫

困发生比率要高 25. 6%，自雇就业农民工则无显著
差别。
小时工资水平低而非就业不充分在短期时间跨

度内是导致工作贫困的主要劳动力市场机制。因
此，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是对劳动力市场干预的

应选方案。当然，就业不充分、非全日制工作也对贫
困有显著影响。但大多数农民工都是超时工作而非
就业不充分。因此，规范用工时间，减少农民工工
时，倒是需要同时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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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就业模式农民工陷入贫困的影响因素既有

共性也有差异，治理上需分类施策。
从人力资本角度看，学历水平对不同就业模式

的农民工均有显著影响。学历水平越高陷入贫困的
风险越低。年龄对受雇( 正规和非正规) 农民工有
显著影响，对自雇农民工无显著影响。迁移距离对
非正规受雇农民工有显著影响，迁移距离越大，贫困

风险越低。这提示人们: 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教育，让
农民工及其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提升其学历层次;

另一方面，对受雇农民工，一要着力加强对年轻农民

工的培训，使其尽快适应岗位，二要着力做好中老年

农民工培训，推动其更新技能适应社会生产的新要

求。此外，应做好跨省劳务输出合作，经济发达地区
与欠发达地区政府间应在用工信息上加强对接，在

就业服务上加强合作。
从文化适应角度看，在流入地时间越长，越有助

于降低三类就业模式农民工的贫困风险。这提示人
们，流入地社区要做好农民工的社区融入工作，帮助

他们熟悉掌握本地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为其提供
社会交往的机会，建立新的社会网络，提供更多的就

业信息。
从结构性因素看，职业地位和就业行业对农民

工工作贫困的风险并无一致结果。职业地位的影响
并不显著( 非正规受雇农民工略有例外) ，表明农民

工内部职业极化现象并不突出，职业地位高低对其

贫困风险并无显著差别。就业行业对正规受雇农民
工和自雇农民工并无显著差异( 自雇于农林牧渔业

略有例外，贫困风险较高) ，而对非正规受雇农民工

则有显著影响。这表明，正规受雇和自雇职业有助
于减少行业差距对贫困的影响。
从家庭因素看，家庭中成年劳动力外出就业的

比例越高，越有助于预防贫困; 老年人占比对受雇农

民工( 正规和非正规) 的工作贫困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 依赖儿童占比对正规受雇农民工的工作贫困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以上结果启发人们，在双职工模
式成为主流家庭模式的情况下，家庭中有就业收入

的人越多，越有助于减贫; 但有依赖儿童可能会影响

家庭工作密度，尤其是对女性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对

正规就业农民工而言; 所以帮助正规就业农民工解

决好儿童照料问题，是预防工作贫困的较好选择。
同时，增加农村老年人养老金水平，减少抚养家庭的

经济负担，也是减贫的重要选项。依赖儿童和老人
对自雇就业的影响均不显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

雇就业的优势在于平衡家庭和工作，要求我们在大

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大背景下，应将自雇就业农民工纳

入帮扶视野，并予以相应的信贷、税费等政策支持。
总之，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比例较高，推进农民工

就业模式的正规化是未来农民工就业政策的方向，

但要分类施策，区别对待。对非正规受雇者，要增加
劳动合同签订率，提高社会保险参保率，增强劳动保

护，使其向正规化方向发展; 同时，要完善家庭政策，

尤其是儿童照料政策，提高农民工去家庭化水平，使

正规就业的农民工能够更好平衡家庭与工作，也有

助于更多的非正规就业农民工转而选择正规就业。
对自雇农民工要鼓励其发展，制定宽松激励政策。
最后，应进一步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待遇标准，提高农

民工家庭去商品化程度，减轻农民工家庭的养老负

担，此举对各类就业模式农民工家庭提高抵御贫困

风险的能力都有积极意义。

(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任莉颖和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方黎明对本文提出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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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and Non-standard: the Influence of Employment
Models on the in-Work Poverty of Migrant Worker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Eight Big Cities

LI Zhengang1，ZHANG Jianbao2

( 1． Institute of Soci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Beijing Wuzi University，Beijing 101149，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cale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with different employment models and
their risks of in-work poverty，as well as the mechanism and constraints of in-work poverty based on the
National Migrant Population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Data of 2017． The
result shows that 81% of th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surveyed cities are employed in the non-standard
employment model，while only 19% in the standard employment model． Compared with the standardly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the poverty risk of non-standardly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is 25. 6%
higher，while the self-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have no significant divergence． Low hour wages is the
main labor market mechanism that causes differences of in-work poverty risk among migrant workers in
different employment models． As for other factors，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exist among different
employment models． The main suggestion of this paper i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of migrant workers'
working poverty according to the divergences of their employment models and poverty constraints． On one
hand，the labor market policy should be improved by raising the minimum wage level and strengthening
the enforcement of labor law; On the other hand，the family policy and pension policy should be improved
to raise the degree of de-familiarization and de-commercial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amilies．
Key words: employment model; non-standard employment; in-work poverty; migr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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